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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銀金管銀金管銀金管銀 (一一一一 )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585008760 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  

  因本公司之財務報告已依證交法 36 條規定公告申報並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及本公司網頁中公布，依上開規定第二點之說明，得免再揭露與財務報

告內容重複之部份，爰僅針對未包含於財務報告之內容，予以補充揭露。  

 
(一 )資產負債資訊  

1.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佔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活期性存款 511,059,683 519,541,175 

活期性存款比率 48.09 51.21 

定期性存款 551,583,810 495,067,172 

定期性存款比率 51.91 48.79 

外匯存款 175,827,178 135,468,665 

外匯存款比率 16.55 13.35 

註一：活期存款比率＝活期存款 ÷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率

＝定期性存款 ÷全行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 ÷

全行存款總餘額。  

註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註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2.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佔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19,120,337 206,279,813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6.57 26.26 

消費者貸款 
240,863,364 226,021,171 

消費者貸款比率 
29.21 28.77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國內）＝中小企業放款（國內）÷放款總

餘額（國內）；消費者貸款比率（國內）＝消費者貸款（國內）

÷放款總餘額（國內）。  

註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註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

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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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循環信用）。  

(二)管理資訊 

1.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九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40,843,020    46,873,750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4.02%    5.06%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1.43%    1.12% 

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該等行

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額比

率之前三者） 

行 業 別 比 率 行 業 別 比 率 

製 造 業 33% 製 造 業 26% 

批發及零售業 9% 批發及零售業 9%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5%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6% 

註：授信總額包括放款、貼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保證款項及已

預支價金之應收承購帳款。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授信總額。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授信總

額。  

本表所稱利害關係人，係指銀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之有利

害關係者。  

2.  轉投資事業概況         單位：新臺幣仟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率 

七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0 6.89% 

台北市煤氣有限公司           444 9.00% 

聯安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1,250 5.00% 

安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40,812 6.32%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1.35% 

彰銀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100.00% 

財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285 5.13% 

彰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0.00% 

註：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如無應列內容，得於

本項轉投資事業概況之後加註「無」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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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記載事項  

 案 由 及 金 額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違反

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以罰

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無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件

或未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意

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其年

度個別或合計實際損失逾五仟萬元者 

 

無 

 


